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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招待费用的涉税风险

1. 企业每年度的业务招待费用超过税法规定的税前扣

除标准而在年度汇算清缴时被纳税调增的风险。《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

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基于此规定，很多企业的

业务招待费用都会超过税法的扣除标准，平常也没有对业务

招待费用进行税收管理，只好在年底进行纳税调增。

2. 企业用外购商品或自己生产的产品送人时，没有按照

视同销售来申报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而被处于漏税的风险。《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

条第（八）项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视同销售货物。”

如果企业购买的礼品金额较大，且无偿赠送给他人，则存在可

能被认定为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的风险。

企业向客户、员工发放了礼品，特别是一些金额较大的礼

品，要记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否则将被处以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因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0］57号）的规定：单位和部

门在年终总结、各种庆典、业务往来及其它活动中，为其它单

位和部门的有关人员发放现金、实物或有价证券。对个人取得

该项所得，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其他所得”项目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税款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扣代缴。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第一条第二款规

定：“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

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

目，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

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

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和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

二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将资产用于交际应酬，因资产所有权

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

定收入。所以，企业用外购商品或自己生产的产品送人时，要

视同销售缴纳企业所得税。

3. 企业将购进的商品作为礼品送人时，没有进行进项税

额转出处理，面临税务稽查的风险。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

十条的规定，企业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规定：“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基于此税

法规定，企业将购进的货物作为礼品送人属于《增值税暂行条

例》中规定的用于个人消费，所以其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果购进时已经抵扣，则在礼品送人时将

已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出。

4. 公司在开办（筹建）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用进行税

前扣除。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

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

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第

四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

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因此，企业在筹建期未取得收入的，所

发生的广告和业务宣传费应归集，待企业生产经营后，按规定

扣除。业务招待费则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二、业务招待费用的税务管理策略

1. 应明确业务招待费用的具体范围。在税务执法实践

中，业务招待费具体范围如下：淤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宴请的开

支；于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赠送纪念品的开支；盂因企业生产

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景点参观费及其他费用的开支；榆因企业

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业务关系人员的差旅费开支。

一般来讲，外购礼品用于赠送的，应作为业务招待费，但

如果礼品是纳税人自行生产或经过委托加工，对企业的形象、

产品有标记及宣传作用的，也可作为业务宣传费。同时要严格

区分给客户的回扣、贿赂等非法支出，对此不能作为业务招待

业务招待费涉税风险及管理策略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现有税法规定，详细分析了业务招待费用的四种涉税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种涉税风险管

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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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而应直接作纳税调整。业务招待费仅限于与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有关的招待支出，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职工福利、

职工奖励、为企业销售产品而产生的佣金以及支付给个人的

劳务支出都不得作为业务招待费列支。

2. 应把年交际应酬支出控制在企业年收入的 0.83%以

内。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

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是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

售（营业）收入的 0.5%。假设 Y代表实际的交际应酬费，X代

表企业的当年营业收入，T代表允许税前扣除的交际应酬费，

则 T=60%Y，Y臆0.5%X。

由于这些公司的实际交际应酬费往往都超过营业收入的

0.5%这个最高限制，要有效控制这比支出，其最好支出额也只

能达到 0.5%X。根据上述公式，得出下面的公式：T=60%Y，

Y=0.5%X，整理公式得出：Y=0.83%X。

从上述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当把年交际应酬支出控制在

企业年收入的 0.83%以内时，企业可以不必每年进行交际应

酬费的大幅度纳税调增。因此，企业可以在年初制定一个计

划，并在每月结束时，对当月以及以前月度的交际应酬费与营

业收入作对比，如果其比例超过 0.83%，就要及时做出调整了。

3. 注意业务招待费用税前扣除的计算基数一般是年度

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三部分。在纳

税申报时，对于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首先需要确定扣除的基

数。《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202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在计算业

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费用扣除限额时，其销售

（营业）收入额应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的视同销售（营业）收入额。”因此，企业计算年度可在企业

所得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应以上述规定的销售（营业）收

入即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之和为基

数计算确定。对经税务机关查增的收入，根据规定，销售（营

业）收入是纳税人的申报数，而不是税务机关检查后的确定

数，税务机关查增的收入应在纳税调整增加额中填列，不能作

为计算业务招待费的基数。

4.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

投资企业等）业务招待费税务处理的扣除基数包括投资收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八条规定：“对从事股权投资业

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投资企业等），其从被投资

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按规定的比

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基于该规定，我们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对于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其被

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应视为其主

营业务收入，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的扣除基数。第二，计算基

数仅包括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

入三项收入，不包括权益法核算的账面投资收益，以及按公允

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第三，股息、红利以及股

权转让收入既然视为其主营业务收入，同样可以作为广告宣

传费的扣除基数。

5. 企业用外购商品或自己生产的产品送人时的增值税

要分自产货物和外购货物分别进行处理。

（1）如果赠送的是自产货物，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

售货物：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因此，该公司将自产的货物作为礼品赠人时应该视

同销售缴纳增值税，为生产自产货物所发生的购进货物的进

项税额也可以抵扣。

（2）如果赠送的是外购货物，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

条规定，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

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因此，该公司将购进的

货物作为礼品赠人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用于个人

消费，所以其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

果购进时已经抵扣，则在礼品赠人时将已抵扣的进项税额进

行转出。

6. 企业用外购商品或自己生产的产品送人时，要依法扣

缴个人所得税和按照视同销售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年度纳税申

报。对于视同销售，会计人员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往往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会计上不按视同销售处理，将发生的支出直接列

入相关的成本费用。例如，企业将外购商品用于市场推广，直

接计入销售（营业）费用，不通过“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核算。

另一种是会计上按视同销售处理。当业务发生时，计入主营

业务收入，同时结转库存商品成本，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对于

第一种账务处理，会计与税法上会产生差异。按照《企业所得

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规定，在填列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时，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第二种账务处理不需要进行

调整。

企业将礼品用于业务招待费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的

具体做法是：第一，视同销售行为中视同销售收入应在年度申

报表附表三第二行作纳税调增，同时视同销售成本在第 21行

作纳税调减。第二，按照业务招待费支出发生额的 60%和销售

收入 0.5%的部分按照孰低原则确定准予税前扣除的业务招

待费支出，填入附表三第 26行第二列。第三，将企业实际发生

的业务招待费数额大于准予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支出的数

额填入附表三第 26行第三列。

应注意的是，企业已经将外购或自制的礼品支出计入了

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在填表

时，作视同销售处理。那么，根据税法配比原则的要求，对应的

视同销售成本必须填写扣除。而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的

扣除是企业费用支出，与视同销售成本扣除是两种不同的扣

除，不能理解为存在重复扣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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